
 

 

 

 

 

郑交发〔2020〕258号 

 

郑州市交通运输局 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 

关于印发《机动车尾气超标维修治理示范站 

建设管理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开发区、区县（市）交通运输局、生态环境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机动车尾气超标维修治理示范站建设管理工作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 

 

 

 郑州市交通运输局       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 

             2020年 9月 23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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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动车尾气超标维修治理示范站建设管理工作

实施方案 

 

为有效控制在用机动车排气污染，提升我市机动车排放污染

物治理效果，持续改善我市大气环境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《机动车

维修管理规定》和国家生态环境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市场监督

管理总局《关于建立实施汽车排放检验与维护制度的通知》等法

律法规文件精神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，以习近平总书记“绿水青山、蓝天白

云、美好生活”有关指示为引领，以改善和提升全市人民高品位、

幸福生活为目的，建立跨部门联合协作机制，加快推进 I/M 制度

高质量的建设,有效解决机动车尾气污染问题。 

二、目标任务 

到 2020 年底，逐步完成较为完善科学的机动车尾气超标维

修治理示范站（M）建设管理制度，形成检测、治理、复检、监

管全闭环式的良性循环运营模式和有效的市场进、退出动态机制，

切实提高机动车尾气治理的能力。 

三、建管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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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体现分布合理、自愿申请、公开公正、规范引领、数据

共享、服务为本的基本原则。 

四、建站程序 

1.资质要求 

（1）取得一、二类机动车维修企业备案资质 

（2）具有 AA级以上质量信誉信用等级 

（3）符合环境保护相关要求 

（4）设有通风良好的专用机动车排放污染检测诊断工位和 

维修治理工位 

（5）检测诊断工位应配备五气体尾气分析仪、不透光烟度

计，电脑故障诊断仪、示波器等检测设备，符合相关技术要求，

并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周期检定(校准)合格；维修治理工位配备

免拆清洗和其他机动车维修治理设备和工具 

（6）配备机动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信息化管理系统和视频

监控设备，具有机动车排放污染检测诊断设备和维修治理设备进

行数据交互的数据通讯接口及检测数据上传软件，并预留上传至

交通、环保主管部门的数据通讯接口 

（7）应配备两名以上取得汽车维修工中级以上职业资格证

书且经过专项培训合格，熟练掌握机动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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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和技能，具有完成汽车排放污染故障诊断、维修治理作业的

能力的技术人员。 

（8）建立和完善机动车排放污染维修治理的质量检验、档

案、配件、培训、承诺、公示等管理、服务制度 

2.程序规定 

按照申请、评价、公示、确认、入网进行办理。 

有承担机动车尾气超标维修治理示范站意愿的维修企业向交

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资质初步审查通过后，由评价专家组现场

测评，符合条件的向社会进行公示，公示期满没有异议的，确认

申请结果，纳入政府监管信息系统，并及时向社会公开。 

经认定的机动车尾气超标维修治理示范站悬挂统一的标志牌。 

3.专家组成 

专家组由交通、环保、院校和行业技术专家等组成。 

五、监督管理 

1.交通运输、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督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分

工，对取得机动车尾气超标维修治理示范站资格的企业加强事中

事后监管，必要时可以联合检查，形成齐抓共管的态势。 

2.各相关管理部门对监督管理过程中发现的违规经营行为，

应责令整改，逾期不整改的依照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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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检查处理情况实行部门间抄告制度，并作为机动车维修企

业质量信誉考核或诚信综合评价的依据。 

3.各相关管理部门对投诉、举报、纠纷、舆情等按照职责分

工，由有受理处置权的部门进行处理。不属于办理权限的应及时

转办或告知权益人。 

4.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对机动车尾气超标维修治理示

范站进行年度质量信誉考核和综合评价(主要是诚信及社会满意

度)，其考核或评价结果做为奖惩的重要参考依据。 

5.检查处理情况、信誉考核情况、诚信评价情况全部纳入郑

州市机动车尾气维修治理监管系统和诚信系统。 

六、退出机制 

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由交通主管部门取消机动车尾气超标

维修治理示范站资格，抄告相关部门，并向社会公开。 

1.对于维修质量差、行为不规范多次违法违规经营；有责投

诉举报三次以上，逾期整改不到位的。 

2.弄虚作假，乱收费，严重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，社会负面

影响较大的。 

3.逃避监管，不及时不如实上传治理数据信息的。 

4.不参加年度质量信誉考核或考核不合格的。 

5.被列为不诚信企业名录（黑名单）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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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信息公开 

1.各相关部门应及时公开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机动车尾气治理

的政策、法规、标准和规范等。 

2.郑州市交通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时向社会发布郑州市机

动车尾气超标维修治理示范站名单、电话和位置等信息，车主可

自主选择示范站进行机动车尾气超标维修治理。 

3.郑州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定期公开年度信誉考核和诚信评

价结果信息。 

4.郑州市有关部门不定期公开监督检查结果和处理情况。 

5.郑州市交通运输和生态环境部门不定期公开退出示范站企

业名单。 

6.郑州市生态环境部门定期公开机动车尾气超标维修治理示

范站维修治理一次检测合格率和复检合格率等信息。 

7.依申请公开的事项由相关部门依法公开。 

八、有关要求 

1.各级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提高认识，拉高占位，树立

“大局意识”和“以人为本”的思想，从政治、责任的高度定位

机动车尾气治理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。 

2.各级管理部门应依法管理。加强沟通交流，实行分工负责，

相互支持合作，建立长效联动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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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级管理部门应加强廉洁自律，严格执行国家八项规定和

纪律要求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指定设备供应单位和产品，不得

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。 

4.机动车尾气超标维修治理示范站应当强化企业的内部管理，

自觉遵守相关管理规定和标准，加强培训学习交流，不断提高机

动车尾气维修治理的水平和能力。 

5.机动车尾气超标维修治理示范站对进站治理车辆实行竣工

检验制度，治理合格的应如实出具结算发票、材料清单或维修竣

工合格证，及时将维护车辆信息和治理信息等上传至郑州市机动

车检测维修（I/M）制度监督管理信息平台和汽车维修电子档案

系统，通过数据接口与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平台进行数据共享，并

保证数据信息的准确性、真实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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